
证券代码：

002662

股票简称：京威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47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或“公司” ）于2014年8月26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了

关于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4年8月2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

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 公司董事一致同意，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并豁免

召开董事会应提前5天通知。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会议以通讯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相关协议的议案》

公司已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宜与宁波福尔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秦皇岛方华机械科

技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业绩补偿协议》 并经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为进一步明确《业绩补偿协议》中的部分条款，董事会同意公司与宁波福尔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秦皇岛方华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分别签订附生效条件的《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鉴于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已授权公司董事会修改、补充、签署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协议、合同和文件，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交易有关审计报告的议案》

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目的，以2014年6月30日为基准日，公司根据本次交易完成

后的资产、业务架构编制了备考财务报表，标的企业宁波福尔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威卡威

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编制了财务报告。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财务报告进行

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605

证券简称：姚记扑克 公告编号：

2014-058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8月8日，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2014年度第六

次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设立上海姚记悠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议

案》（详见8月9日刊登在巨潮网、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时报的公司《关于设立

上海姚记悠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2014-044号》）。近日，相关工商登记手续已经完

成，并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名称：上海姚记悠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所：上海市嘉定区曹安公路4218号5幢202、203室

法定代表人姓名：丁玎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4年8月27日

营业期限：2014年8月27日至2024年8月26日

经营范围：从事网络技术、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服务（除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计算机系统集成，网

络工程，设计、制作、代理各类广告，市场营销策划，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市场信息咨询与调

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计算机、软

件及辅助设备（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电子产品、数码产品、通讯器材、通信

设备及相关产品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上海姚记扑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656

证券简称：卡奴迪路 公告编号：

2014-045

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意大利子公司取得商会注册文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4年4月1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意大利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在

意大利设立本公司绝对控股的合资公司（详见公司于2014年4月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公告《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14-016）。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与意大利籍DONATELLI� LUCIANO先生共同出资1,000,000欧元设立PLATINUM� IFP� S.

R.L.，其中本公司持股比例为95%，DONATELLI� LUCIANO先生持股比例为5%。 设立意大利子公司是

公司国际化战略渐进实施的举措之一，公司将不断开拓新的市场领域和品牌资源，加强与国际一二线

品牌的相互合作，及时获取海外市场的最新信息，促进公司快速、可持续发展。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PLATINUM� IFP� S.R.L.办理完毕公司成立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意大利米兰

商会核发的《商会注册文件》。 相关信息如下：

商会注册号：MI-2045689

名称：PLATINUM� IFP� S.R.L.（铂金国际时尚集合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MILAN(MI)� PLAZZA� SAN� MARCO� 1� CAP� 20121

注册资本：1,000,000欧元

法定代表人：DONATELLI� LUCIANO

注册日期：2014年7月30日

营业期限：2050年12月31日

经营范围：研发设计、批发、零售：服饰、化妆品、香水、钟表、眼镜、箱包、鞋帽；品牌管理和买卖；企

业营销策划、管理咨询；法律法规许可范围内的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市场调查；商场管理；不动产

租赁。

特此公告。

广州卡奴迪路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04

证券简称：东光微电 编号：

2014-069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短线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4年08月27日收收到公司董事詹文陆先

生的报告，詹文陆先生在卖出公司股票的过程中由于误操作出现了短线交易的情形。 本次买卖行为发

生当日，詹文陆先生立即向公司董事会报告了相关情况。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违规买卖股票的基本情况

詹文陆先生于2014年8月27日卖出公司股票700,000股，交易均价为12.67

元/股，同日，买入公司股票2,000股，交易均价为12.68�元/股。 詹文陆先生本次买卖公司股票行为

所形成的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七条“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将其持有的该公司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

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的规定，构成了短线交易。

二、本事项的处理情况

詹文陆先生本次短线交易未产生收益（卖出均价为12.67元/股，买入均价为

12.68�元/股），因此不存在董事会收回其所得收益的情形。 詹文陆先生就本次短线交易股票行为

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并承诺未来六个月内不买卖公司股票。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股份 5%以

上的股东对《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严格规范上述人员或股东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避免此类事项

的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228

证券简称：

*ST

昌九 公告编号：

2014

—

058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9项议案共14项表决事项均被否决，分别为：《关于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

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⑴标的资产、

⑵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⑶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期间交易标的的损益归属、 ⑷置出资产的人员安

排、⑸交易标的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决议的有效期限、《关于确

认与江西昌九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债务数额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于审议<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计、评估报告的议案》、《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

设前提的合理性、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关于与江西昌九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以资抵债协议>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次会议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8月28日（星期四）14:00。

2、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8月28日 （星期四）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日的9:30-11:30，13:

00-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4398000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18.22

2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150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11579946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80

（三）大会主持情况及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姚伟彪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5人，董事徐叔衡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监事3人，出席1

人，监事万小春、余明亮因公务未能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票数

（

股

）

同意

比例

（

%

）

反对

票数

（

股

）

反对

比例

（

%

）

弃权

票数

（

股

）

弃权

比例

（

%

）

是否

通过

1

关于公司进 行重大资

产重组暨关 联交易符

合相关法律

、

法规规定

的议案

3465672 29.93 8031672 69.36 82602 0.71

否

其中

：

中小股 东

（

持股

5%

以下

）

表决情况

3465672 29.93 8031672 69.36 82602 0.71

否

2

关于公司重 大资产重

组暨关联交 易方案的

议案

（

1

）

标的资产

3433272 29.65 8031472 69.36 115202 0.99

否

其中

：

中小股 东

（

持股

5%

以下

）

表决情况

3433272 29.65 8031472 69.36 115202 0.99

否

（

2

）

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3431272 29.63 8033472 69.37 115202 1.00

否

其中

：

中小股 东

（

持股

5%

以下

）

表决情况

3431272 29.63 8033472 69.37 115202 1.00

否

（

3

）

评估基准日 至实际交

割日期间交 易标的的

损益归属

3431272 29.63 8033472 69.37 115202 1.00

否

其中

：

中小股 东

（

持股

5%

以下

）

表决情况

3431272 29.63 8033472 69.37 115202 1.00

否

（

4

）

置出资产的人员安排

3431272 29.63 8033472 69.37 115202 1.00

否

其中

：

中小股 东

（

持股

5%

以下

）

表决情况

3431272 29.63 8033472 69.37 115202 1.00

否

（

5

）

交易标的办 理权属转

移的合同义 务和违约

责任

3431272 29.63 8033472 69.37 115202 1.00

否

其中

：

中小股 东

（

持股

5%

以下

）

表决情况

3431272 29.63 8033472 69.37 115202 1.00

否

（

6

）

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决

议的有效期限

3431272 29.63 8033472 69.37 115202 1.00

否

其中

：

中小股 东

（

持股

5%

以下

）

表决情况

3431272 29.63 8033472 69.37 115202 1.00

否

3

关于确认与 江西昌九

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债

务数额的议案

3431372 29.63 8031472 69.36 117102 1.01

否

其中

：

中小股 东

（

持股

5%

以下

）

表决情况

3431372 29.63 8031472 69.36 117102 1.01

否

4

关于公司本 次重大资

产重组构成 关联交易

的议案

3431372 29.63 8031472 69.36 117102 1.01

否

其中

：

中小股 东

（

持股

5%

以下

）

表决情况

3431372 29.63 8031472 69.36 117102 1.01

否

5

关 于 审 议

<

江 西 昌 九

生物化工股份 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 组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

及其摘要的议案

3431372 29.63 8031472 69.36 117102 1.01

否

其中

：

中小股 东

（

持股

5%

以下

）

表决情况

3431372 29.63 8031472 69.36 117102 1.01

否

6

关于公司本 次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审计

、

评估

报告的议案

3426672 29.59 8031472 69.36 121802 1.05

否

其中

：

中小股 东

（

持股

5%

以下

）

表决情况

3426672 29.59 8031472 69.36 121802 1.05

否

7

关于评估机 构的独立

性

、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

理性

、

评估方法与评估

目的的相关 性以及评

估定价的公 允性的议

案

3431372 29.63 8031472 69.36 117102 1.01

否

其中

：

中小股 东

（

持股

5%

以下

）

表决情况

3431372 29.63 8031472 69.36 117102 1.01

否

8

关于与江西 昌九化工

集团有限公 司签订附

生 效 条 件 的

<

以 资 抵

债协议

>

的议案

3431372 29.63 8031472 69.36 117102 1.01

否

其中

：

中小股 东

（

持股

5%

以下

）

表决情况

3431372 29.63 8031472 69.36 117102 1.01

否

9

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本

次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

事宜的议案

3427372 29.60 8031472 69.36 121102 1.04

否

其中

：

中小股 东

（

持股

5%

以下

）

表决情况

3427372 29.60 8031472 69.36 121102 1.04

否

上述第1—9项及第2项下6个子议案所涉事项均为特别决议事项，均未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

所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全部议案均未通过。 因上述第1—9项及第2项下6个子议案均

涉及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江西昌九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持股43980000股，占总股本18.22%）均回避

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江西金凤华昌律师事务所卢胜群、徐冰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等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江西金凤华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江西金凤华昌律师事务所

二○一四年八月

江西金凤华昌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及贵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本所指派律师出席贵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

股东大会” )，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文件和材料。本所律师得到贵公

司如下保证，即其已提供的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电子文档或口头

证言真实、完整、有效，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或隐瞒，所有副本材料与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予以公告， 并依法

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贵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

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召开并由董事会召集。贵公司董

事会于2014年8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开发布了《江西昌九

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并于2014年8月21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刊登了《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贵公

司董事会已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15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全体股东。 上述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

的时间、地点、召开方式，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股权登记日及登记办

法、联系地址、联系方式等事项，同时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并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内容进

行了充分披露。

2014年8月26日，贵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开发布

了《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催告股东参与股东大

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14年8月28日下午2:00在

南昌市青山湖区尤氨路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由贵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

主持。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为公司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平台， 本次会议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4年8月28日9：30—11：30，13：00—15：00。

经查验，贵公司董事会已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按照相关规定以公告方式通知全体股东，本次股东

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召开方式和会议内容与公告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姚伟彪先生主持。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人，所持(代表)股份数为43980000股，占公

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2%。 经本所律师核查验证，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均持有有效

证明文件。

以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的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

络有限公司验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

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50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为

11579946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0%。

（三）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除股东及其委托代理人外，还有公司董事、监事、董事

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综上，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等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及表决的议案为贵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出的全部议案，本次股东大会

没有股东或股东的委托代理人提出新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1、《关于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2、《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⑴标的资产

⑵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⑶评估基准日至实际交割日期间交易标的的损益归属

⑷置出资产的人员安排

⑸交易标的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决议的有效期限

3、《关于确认与江西昌九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债务数额的议案》

4、《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5、《关于审议<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6、《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计、评估报告的议案》；

7、《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

的公允性的议案》；

8、《关于与江西昌九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以资抵债协议>的议案》；

9、《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上述第1—9项及第2项下6个子议案所涉事项均为特别决议事项，均未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

所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全部议案均未通过。 关联股东江西昌九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回

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符合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及

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法

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

证券代码：

000677

股票简称：恒天海龙 公告编号：

2014-050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8月28日收到《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关于

减持海龙股票的通知函》，该函中告知公司，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27日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3,198,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3%，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潍坊康源投资有

限公司

大宗交易

2014

年

8

月

27

日

3.00 1319.89 1.53%

合计

1319.89 1.53%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

%

）

潍坊康源投资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21,935,162 2.54 8,736,262 1.01%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21,935,162 2.54 8,736,262 1.0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本次减持遵守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

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等文件中所作出的承诺。

三、备查文件

《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减持海龙股票的通知函》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简称： 恒天海龙

股票代码： 000677

信息披露义务人：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

住 所：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518号

通讯地址：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518号

股份变动性质：持股比例减少

签署日期：二○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提要与格式准则第15�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 ）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恒

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减少其在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三、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不需要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

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

恒天海龙/上市公司/公司 指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自2014年8

月18日始通过深圳证券交易大宗交易

等方式减持股份

本报告书 指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减持恒

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

元 指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518号

法定代表人：任国威

注册资本：9810.9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370700228056144

组织机构代码：76872554-3

地税税务登记证：鲁地税奎字370705768725543�号

国税税务登记证：国税鲁字370705768725543�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和控股）

主要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产进行项目投资。 （不含法律法规规定的前置审批和禁止、 限制经营项

目）。

经营期限：自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二○五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1

庄廷祥

487.5 4.97

2

任国威

293 2.99

3

赵黎明

346 3.53

4

胡伟红

175.2 1.78

5

王海

266.9 2.72

6

李娇

207.9 2.12

7

齐建新

291.5 2.97

8

徐明堂

387 3.94

9

邢春花

240 2.45

10

杨永新

202.6 2.06

11

张文武

221.4 2.26

12

王崇伟

163.6 1.67

13

张海文

170.8 1.74

14

于乐祥

355 3.62

15

王维军

475 4.84

16

胡文纯

410 4.18

17

高新娟

401 4.09

18

张征

316.4 3.22

19

刘春龙

308.7 3.15

20

任延英

436.6 4.45

21

孙杨东

423.5 4.32

22

张文增

658.7 6.71

23

王法伟

748.5 7.63

24

高仁元

837.6 8.53

25

刘全平

500 5.10

26

张庆良

186.5 1.90

27

刘效川

100 1.02

28

于维刚

200 2.04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

序号 姓 名 所任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

/

地区居留权

1

任国威 董事长 男 中国 潍坊市 无

2

胡文纯 董事 男 中国 潍坊市 无

3

王海 董事 男 中国 潍坊市 无

4

李娇 董事 女 中国 潍坊市 无

5

邢春花 董事 女 中国 潍坊市 无

6

张文武 董事 男 中国 潍坊市 无

7

刘春龙 董事 男 中国 潍坊市 无

8

高仁元 董事 男 中国 潍坊市 无

9

刘全平 董事 男 中国 潍坊市 无

10

张庆良 董事 男 中国 潍坊市 无

11

于维刚 董事 男 中国 潍坊市 无

三、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无。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的目的

自身资金需求。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持有恒天海龙8,736,262股，持股比例1.01%；未来12个月内存

在继续减持恒天海龙股份的可能性。

第四节 权益变动的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权益变动前持有恒天海龙股份权益的情况

此次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发布前，权益变动期间初始，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恒天海龙51,935,162

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6.01%。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14年8月18日至2014年8月27日，主动减持恒天海龙股份累计超过5%，具体变

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减持比例

%

潍坊康源投资

有限公司

大宗交易

2014.8.18 3.05 20,000,000 2.31

潍坊康源投资

有限公司

大宗交易

2014.8.21 3.10 10,000,000 1.16

潍坊康源投资

有限公司

大宗交易

2014.8.27 3.00 13,198,900 1.53

合计

43,198,900 5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情况。

四、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恒天海龙股份8,736,262股， 占恒天海龙总股本的

1.01%。

第五节 前六个月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前六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

累计出售恒天海龙股份26,000,000� �股，占恒天海龙总股本的3.01%。

期 间 卖出数量

（

股

）

交易价格区间

（

元

/

股

）

2014

年

3

月

24

日

26,000,000 3.28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

其他信息。

第七节 声 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任国威

日期：2014年8月28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主要负责人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人代表证明

书）。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

股票简称 恒天海龙 股票代码

000677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

册地

潍坊市寒亭区海龙路

518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 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

多 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

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披 露

前 拥 有 权 益 的 股 份 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

51,935,162

持股比例

：

当时总股本的

6.01%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变动后持股数量

：

8,736,262

变动比例

：

5%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可能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继续减持其持

有的恒天海龙股份

，

并按照相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

6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

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

未解除公

司 为其负债提供

的担 保

，

或者损害

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

不需要批准

）

信息披露义务人：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任国威

日期：2014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224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

2014-040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临时议案提交。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4年8月28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8月27日至2014年8月2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8月28日上午9：30至11：30， 下午13：00至15：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8月27日下午15：00

至8月2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一楼会议室（浙江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余渚村）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及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培生先生主持

6、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2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90,266,55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4.3379％。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

会议。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89,887,255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44.2799%。

3、网络投票情况

出席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79,3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579%。

4、委托独立董事投票情况

委托独立董事投票的股东0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无提案被修改或否决的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对本次会议

的全部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会议采取逐项审议、集中表决、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议

案：

1、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1补选沈国建为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289,887,255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69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0,775,2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4926%；

1.2补选盛萍为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289,887,255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69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0,775,2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4926%；

2、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逐项审议各子议案，董事长吴培生、总经理吴琼瑛作为关联人回避表决，合计持股数

量为248,508,000股。

2.1�股权激励计划的目的；

表决情况：同意41,755,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3%；

反对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回避248,508,00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1,755,3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9923%；反对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回避9,396,000股。

2.2�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表决情况：同意30,116,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216%；

反对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弃权11,638,41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707%,回避248,508,00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0,116,94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1216%； 反对3,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弃权11,

638,4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707%，回避9,396,000股。

2.3股票期权的来源和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41,755,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3%；

反对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回避248,508,00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1,755,3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3%；反对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回避9,396,000股。

2.4股票期权的分配情况；

表决情况：同意30,116,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216%；

反对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弃权11,638,41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707%,回避248,508,00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0,116,94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1216%； 反对3,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弃权11,

638,4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707%，回避9,396,000股。

2.5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和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表决情况：同意41,755,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3%；

反对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回避248,508,00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1,755,3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3%；反对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回避9,396,000股。

2.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权日、等待期、可行权日、禁售期；

表决情况：同意41,755,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3%；

反对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回避248,508,00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1,755,3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3%；反对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回避9,396,000股。

2.7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行权条件和行权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41,755,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3%；

反对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回避248,508,00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1,755,3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3%；反对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回避9,396,000股。

2.8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表决情况：同意41,755,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3%；

反对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回避248,508,00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1,755,3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3%；反对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回避9,396,000股。

2.9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

表决情况：同意41,755,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3%；

反对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回避248,508,00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1,755,3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3%；反对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回避9,396,000股。

2.10授予股票期权的程序及激励对象行权程序；

表决情况：同意30,116,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216%；

反对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弃权11,638,41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707%,回避248,508,00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0,116,94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1216%； 反对3,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弃权11,

638,4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707%，回避9,396,000股。

2.11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表决情况：同意30,116,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216%；

反对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弃权11,638,413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707%,回避248,508,00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0,116,94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1216%； 反对3,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弃权11,

638,4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707%，回避9,396,000股。

2.12激励计划变更、终止和其他事项。

表决情况：同意41,755,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3%；

反对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回避248,508,00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1,755,3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3%；反对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回避9,396,000股。

3、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

董事长吴培生、总经理吴琼瑛作为关联人回避表决，合计持股数量为248,508,000股。

表决情况：同意41,755,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3%；

反对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回避248,508,00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1,755,3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23%；反对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回避9,396,000股。

4、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90,263,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9%；反对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51,151,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6222%；反对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现场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

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

效。

《法律意见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见证律师法律意见书。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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